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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政干〔2017〕16 号 

   
 

永嘉县人民政府 

关于陈献锋等职务任免的通知 

 

县人民政府决定： 

陈献锋任温州市楠溪江风景旅游管理委员会副主任,免去其

永嘉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（挂职）职务； 

汪国勇任温州市楠溪江风景旅游管理委员会副主任； 

胡培春任温州市楠溪江风景旅游管理委员会副主任（试用期

为一年），免去其永嘉县林业局副局长职务； 

李永绍兼任永嘉县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副主任； 

张家强任永嘉县行政审批管理办公室主任； 

金晓波任永嘉县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主任（试用期为一

年）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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葛志武任浙江永嘉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主任（试用期为一

年），兼任永嘉瓯北城市新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、永嘉县人民政

府瓯北街道办事处副主任，免去其永嘉县经济商务和信息化局副

局长职务； 

梅银富任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，免去其永嘉县水利

局副局长职务； 

麻海涌任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（挂职，挂职时间为

两年）； 

吴彬文任永嘉县服务业发展办公室主任（试用期为一年）； 

郑有龙任永嘉县科学技术局副局长，免去其永嘉瓯北城市新

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、永嘉县人民政府瓯北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职

务； 

潘月燕任永嘉县公安局流动人口治安管理大队大队长（副科

长级）； 

潘来毅任永嘉县财政局副局长，免去其永嘉县人民政府金融

工作办公室副主任职务； 

叶光顺任永嘉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副局长； 

李世鹏任永嘉县水利局副局长，免去其永嘉县卫生和计划生

育局副局长职务，保留正科长级； 

陈北任永嘉县水利局副局长，免去其永嘉县水利局总工程师

职务； 

谢静任永嘉县水利局副局长，免去其永嘉楠溪江风景旅游区

管理委员会副主任职务； 

叶宗欧任永嘉县人民政府防汛防旱办公室主任（副科长级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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试用期为一年）； 

李埃任永嘉县林业局副局长，免去其永嘉楠溪江风景旅游区

管理委员会副主任、楠溪江风景旅游管理局副局长职务； 

戴普查任永嘉县林业局副局长，保留正科长级； 

李腾任永嘉县环境监察大队大队长（副科长级，试用期为一

年）； 

周淑苗任永嘉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副局长； 

李春敏任永嘉县招商局副局长（永嘉县经济合作交流办公室

副主任），免去其永嘉楠溪江风景旅游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职务； 

徐聪任永嘉县移民安置办公室副主任； 

周健任永嘉县行政审批管理办公室副主任（试用期为一年）； 

胡旭明任永嘉县工务局总工程师，免去其永嘉楠溪江风景旅

游区管理委员会总工程师职务； 

陈东勇任浙江永嘉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； 

汤裕铨任浙江永嘉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； 

叶晓孝任浙江永嘉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； 

戴建光任浙江永嘉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； 

谷中旭任浙江永嘉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总工程师，免去其永

嘉县移民安置办公室副主任职务； 

金建敏任永嘉瓯北城市新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、永嘉县人民

政府瓯北街道办事处副主任； 

谢清华任永嘉县人民政府乌牛街道办事处副主任； 

免去汪金琰的永嘉县行政审批管理办公室主任职务； 

免去戴春光兼任的永嘉县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副主任职务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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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去汤森海的永嘉上塘中心城区管理委员会主任职务； 

免去黄鹤楼的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职务； 

免去金家彪的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职务； 

免去朱建权的永嘉县科学技术局副局长职务； 

免去谷华鲁的永嘉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副局长职务； 

免去叶玉庭的永嘉县财政局副局长职务，不再保留正科长

级； 

免去周耀东的永嘉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副局长职务； 

免去金建宙的永嘉县水利局副局长职务； 

免去戴章云的永嘉县人民政府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副主任

（永嘉县招商服务局副局长)职务； 

免去夏益平的永嘉楠溪江风景旅游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、楠

溪江风景旅游管理局副局长职务； 

免去王贵的楠溪江风景旅游管理局副局长职务，不再保留正

科长级； 

免去朱晓亮的永嘉县四海山林场场长职务； 

免去陈丐良的永嘉瓯北城市新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、永嘉县

人民政府瓯北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职务； 

免去夏岳良的永嘉县人民政府乌牛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职务。 

 

 

永嘉县人民政府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9 月 22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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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送：各功能区管委会，各乡镇（街道）人民政府（办事处），县 

政府直属各单位。 

抄送：县委各部门，县人大办、政协办，县人武部，县法院、检察 

院，各民主党派、人民团体。 

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 9月 25日印发 


